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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调整《沙坡头区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（2025—2027年）工作方案》部分内容的通知
（征求意见稿）

各乡镇党委和政府，区委各部委办，区直各局办，各人民团体，区直属事业单位，区属国有企业：
为进一步提升《沙坡头区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（2025—2027年）工作方案》（以下简称《原方案》）的科学性、针对性和可操作性，更好适应我区苹果产业发展新形势、新要求，经区委、区政府研究同意，现对《原方案》部分条款内容进行优化调整。本次仅调整所列条款，未列条款与《原方案》保持不变，请各单位认真对照抓好贯彻落实。
一、新品种种植工程（对应原《方案》条款1）
新品种种植：2026年新建园，乔砧建园补助标准由500元/亩提高至700元/亩，矮砧建园补助标准由1000元/亩提高至1300元/亩。
二、土壤培肥改良工程（对应原《方案》条款3）
增施有机肥：2026年、2027年新品种建园土壤培肥改良奖补标准，由原每亩2.5吨、每亩2吨统一调整为每亩3吨。
三、新技术推广工程（对应原《方案》条款5、8）
1.原《方案》条款5因上级部门项目调整，删除。
2.原《方案》条款8加强技术培训支撑，2026年、2027年“县、镇、村”三级苹果专家技术人才培养资金，由原计划10万元/年调整至30万元/年，强化产业技术人才支撑。
四、产销一体化工程（对应原《方案》条款9、10、12）
1.原《方案》条款9扩大市场销售渠道：2026年、2027年包装箱补贴经费由80万元/年提高至150万元/年，满足市场对精品包装箱的需求，提升果品包装品质。
2.原《方案》条款10流通组织培育：2026年、2027年停发星级代办奖补资金，代办由沙坡头区苹果产业协会实施动态管理，调整设立沙坡头旱苹果电商销售奖补。2026—2027年电商销售奖补总体遵循《2025年沙坡头旱苹果电商销售奖补方案》（卫沙政办发〔2026〕7号）政策框架与管理要求，奖补标准、申报条件等可根据年度实际动态调整，纳入本方案统一管理，不再单独制定专项文件。在永康镇永乐村开展苹果“期货”试点工作。
3.原《方案》条款12宣传推广：2025年宣传推广经费由50万元提高至100万元，2026年、2027年宣传推广经费保持100万元/年，持续强化沙坡头苹果品牌宣传与市场推广。
五、产业链延伸工程（对应原《方案》条款14）
反光膜回收：将反光膜回收补助标准提高至800元/吨，鼓励果农做好果园反光膜回收处理，推动果园生态环境改善。
2026年最终金额以调整后标准和各条款实际完成规模据实核算。2027年视2026年实施情况，决定方案是否调整，资金据实核算。
《沙坡头区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（2025—2027年）工作方案》（卫沙党办发〔2025〕11号）有效期仍至2027年12月31日，本次调整内容与原方案一并执行，原方案未修改条款继续按原规定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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